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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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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8日 星期二

与会者网上泄密
该由谁承担责任

我们公司去年举办了一场职培与奢侈品

行业研讨会， 因为会议上讨论了很多涉密信

息， 当时参会的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协议。 最

近不知道是谁把研讨会资料发到微博上了，

我们向微博官方平台反馈了很多次， 对方一

直不处理这个发布者的账户。 最近， 一家机

构起诉我们公司， 说我们的会议内容间接导

致他们客户被抢， 触犯反不正当竞争法， 给

他们造成了持续性的经济损失， 要求我们进

行赔偿。 请问该机构的诉求合理吗？

郭先生

【解答】

郭先生， 您好！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

要件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要件： 不正当竞

争的主体为经营者， 包括合法、 非法经营的

经营者； 客观上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

不正当竞争中， 其他市场主体因为不正当竞

争行为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损失与不

正当竞争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

观上存在过错。 因此， 如果公司对于该结果

在主观上没有故意和过错就不属于不正当竞

争行为。 目前， 因他人泄露研讨会议内容导

致贵司与同行业者产生损失， 公司已知信息

发布者， 建议尽快通过诉讼维权。

定制橱柜尺寸出错
延误装修如何维权

我在网上定制了某知名品牌商家的橱柜，

对方当时告知不用签合同， 只有订货单， 单

子上面写着约 45 天到货。 收到货后发现柜子

尺寸做错了， 根本无法安装。 对方表示要去

厂里重新下单， 至少要延误一个月。 这造成

我后面的装修全部都要跟着延误， 我反映到

该商家的客服处， 对方却说由于无合同约束，

不负责管理， 让我找第三方去处理。 遇到这

种情况我该如何维权？ 周女士

【解答】

周女士，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

八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

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

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 虽然您与橱柜商家未签订合同， 但根

据订货单载明的规格尺寸及到货时间来看，

商家明显违约， 您可主张商家进行损害赔偿。

售卖自制动漫手办
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我是一名动漫手办爱好者， 也喜欢自己

制作一些动漫手办。 但我在制作这些手办时

并未拿到任何授权， 请问如果我将自己制作

的动漫手办在网上销售， 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可能会侵犯哪些权利？ 袁先生

【解答】

袁先生， 您好！ 动漫形象属于他人的著

作权作品， 如果是仅仅制作手办后用于个人

欣赏、 使用等， 不属于侵权， 但在未经著作

权人允许和授权的情况下用于营利商用， 则

属于侵权。 根据 《著作权法》 第二十二条规

定：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

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明作

者姓名、 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

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 为个人学

习、 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 （二） 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 （三） 为报道时事新闻， 在报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

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 报

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

者播放其他报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视台

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 经济、 宗教问

题的时事性文章， 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 播

放的除外； （五） 报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

表的讲话， 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 播放的除

外； （六）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

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

发表的作品； （八） 图书馆、 档案馆、 纪念

馆、 博物馆、 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

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 免费

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 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

费用， 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 对设

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

临摹、 绘画、 摄影、 录像； （十一） 将中国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

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 将已经发表

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因此， 如您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自制手办出售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

大股东一直未出资
如何取消股东资格

我们 5 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 已经经

营了大半年。 现在发现大股东没有实际出资，

一分钱没有出， 但是公司章程上写的出资时

间是 2030 年， 同时不能用未履行出资义务这

一条来取消他的股东资格。 请问， 还有其他

办法取消他的股东资格吗？ 莫女士

【解答】

莫女士， 您好！ 根据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第十七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 经公司

催告缴纳或者返还， 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

纳或者返还出资， 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

股东的股东资格， 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

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 贵司

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启动解除股东身份的程序。

通常来讲， 解除股东资格针对的是两类股东：

第一、 未履行出资义务； 第二、 抽逃全部出

资。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股东， 建议贵司先催

告缴纳出资或返还抽逃出资， 如果合理期限

内仍未缴纳或返还的， 才可以通过股东会决

议的方式解除股东资格。

未成年人砸坏车
修车费用谁承担

我车停在自家车库， 我人也在车里。 车

库外一个孩子乱扔石头， 砸破车库窗户后把

我的车也砸坏了。 报警后找到孩子的父亲，

双方协商好赔付修车钱。 但是对方一直拖着

不给， 请问我该怎么办？ 吴先生

【解答】

吴先生，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

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 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

由监护人赔偿。 您可与孩子的父亲协商赔偿，

如对方一直拖延赔付， 建议您尽快诉讼维权。

空调外机噪音太大
影响睡眠如何维权

我家楼上的空调每天都开到晚上 10 点之

后， 有时甚至通宵都在运行， 空调外机的噪

音很大， 严重影响我的睡眠。 沟通无果， 双

方还起了争执。 请问我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

决空调外机噪音问题？ 刘女士

【解答】

刘女士，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

九十四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

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 排放大气污染物、 水

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 噪声、 光辐射、 电磁

辐射等有害物质。” 因此， 建议您与对方协

商， 如协商不成， 可依法诉讼维权。

父母遗嘱没有公证

银行存款无法取出

【律师说法】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马斯祺律师分析认

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

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

人继承。”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规定： “公证遗

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因此， 被继承人

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安排自己去世后名下

的财产的归属问题。 但结合法律规定不难看出，

公证遗嘱的主体是立遗嘱人和公证处， 而非遗

嘱继承人和公证处， 因此， 叶女士无法在父母

去世后前往公证处办理父母遗嘱的公证手续。

马斯祺律师告诉记者， 《民法典》 继承编

中明确规定了遗嘱的六种法定形式， 分别是 ：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打印遗嘱、 录音录像遗

嘱 、 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 ， 因此 ， 立遗嘱人

（被继承人） 无论采取哪种遗嘱形式， 均不影响

遗嘱继承人实现继承， 且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立有数份遗嘱， 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

遗嘱为准， 法律不再强调公证遗嘱效力的优先

性， 所以， 从遗嘱形成的便捷性来讲， 很多老

年朋友选择了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叶女士无需也无法对父母的遗嘱进

行公证， 叶女士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办理继承的

问题。

目前， 我国实现继承的方式分为两种， 即：

继承权公证和继承权诉讼。 马斯祺律师称， 银

行实际上是要求叶女士提供父母的遗嘱和子女

实现继承权的公证书， 而非公证遗嘱。 因此 ，

叶女士仅需与她哥哥一起前往公证处办理继承

权公证即可。 另外， 即使父母生前留有公证遗

嘱， 遗嘱继承人在办理继承手续时仍需要通过

继承权公证或继承权诉讼的方式才能实现遗产

继承。

【事由】

对于叶女士来说， 今年真是祸不单行， 年

迈的父母短时间内相继因病过世。 叶女士在和

哥哥一起操办完父母的丧事后， 两兄妹才开始

着手处理父母留下来的遗产。 当他们拿着遗嘱

前往银行， 准备提取老人的存款时， 却被告知

需要同时提供遗嘱和公证书。 这下子， 叶女士

两兄妹有点懵了。

叶女士告诉记者， 父母生前一直饱受疾病

困扰， 两位老人考虑到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早

早就立下了遗嘱： 遗产将由叶女士兄妹俩共同

继承。 由于两位老人多数时间都因疾病困在病

床上， 再加上叶女士一家对相关法律并不熟悉，

因此没有前往公证处对遗嘱进行公证， 这就导

致了老人生前的银行存款无法取出的尴尬。 这

种情况下， 叶女士兄妹俩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顺

利继承父母的遗产呢？

□记者 金勇

叶女士的父母先后因病离世， 生前留下遗
嘱， 明确遗产由两个子女继承。 然而， 这份遗

嘱并没有到公证处予以公证， 当叶女士和哥哥
一起前往银行提取老人的存款时， 却被告知不

但要提供遗嘱， 还需要出示相应的公证书。 对

此， 叶女士表示， 没有公证书就不能提取父母

的银行遗产，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律师分析认为， 目前， 我国实现继承的方
式分为两种 ， 分别是继承权公证和继承权诉

讼。 公证遗嘱的主体是立遗嘱人和公证处， 而

非遗嘱继承人和公证处， 因此， 叶女士无法在

父母去世后前往公证处办理父母遗嘱的公证手

续。 银行实际上是要求叶女士提供父母的遗嘱
和子女实现继承权的公证书， 而非公证遗嘱 。

因此， 叶女士仅需与她哥哥一起前往公证处办
理继承权公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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